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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
,

孔子被尊为至 圣 先师
。

清朝 继承 了前朝 的 做 法
,

封 孔 子 婉

裔为衍圣公
,

并规定
,

曲 率知县 由衍圣公与山 东巡抚于孔氏宗族中拣选二人保题
,

引 见补授
,
以 “ 惠逮支庶

”
的乾隆 六年

,

衍圣公孔广架以贪赎败检参奏曲 率知县孔

毓据
,

孔毓据随即具揭揭露孔广架种种不法
,

成为当时一宗不 大不 小 的事件
,

引起 了

不少人注意
。

本专题收录了孔广柴
、

孔毓据互许及处理此案的文件四 件
,

又附入 了

在这一事件处理完毕之后
,

清廷官 员讨论是否仍 由 曲率孔氏世袭知县的奏折两件
,

从 中可 以 看出孔氏宗族内部 大
、

小 常之间的矛质
,

孔拿做 为大地主对 当地 农民的盘

剥欺凌以 及清政府既需厚待孔子苗裔
,

又设法加 以 约束 的情形
。

这六份 文件均选 自

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藏乾隆朝 军机处 录副奏折
。

—
编选者 吕小鲜

衍圣公孔广桨为参曲阜知县孔毓据事奏折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四 日

袭封衍圣公臣孔广架谨奏
,

为参奏事
。

窃查曲阜县世职知县
。

例由臣会同 !
_

日东抚臣拣选孔氏二人
,

拟定正陪保题
,

引见补授
。

遇大计年分
,

仍令臣会同抚臣考核具题
。

如有不职
,

一例处分
。

其有作奸犯科憔利小民者
,

钦奉坐名救谕
,

命臣据实指名参奏
,

依律治罪
。

恭逢我皇上整伤官方
,

澄清吏治
,

凡在地方

州县
,

理应洁己奉公
,

方为无恭厥职
。

至曲阜世职知县
,

仰体圣主崇儒重德之盛意
,

爱民保

赤之殷怀
,

尤当低砺廉隅
,

尚难图报万一
。

饭有曲阜县知县孔毓据者
,

利欲熏心
,

营私枉法
,

纳交府县
,

朋比为奸
,

民怨沸臆
,

物议纷起
。

臣访闻既确
,

未敢以族谊私情
,

袒容绒默
,

谨

将曲阜县知县孔毓据据实指参
,

其劣迹种种
,

敬为我皇上陈之
。

一
、

该县于城乡集税
,

令店行经纪
、

集头先递手本批准
,

甫令充当
,

论行次大小
,

每一
一

手本得钱数百千至数十千不等
,

`

婪收人己
,

始纳正税
,

其在城在乡有奉旨思 免
、

不 应 收税

者
,

该县依旧私征
,

统计赃私不下万余两
。

有累年经纪
、

集头
、

店主等可讯
。

一
、

该县
,

气役工食
,

开销正项钱粮
,

概行扣克入己
,

勒令写具领状附 卷
。

即如 禁 卒 一

项
,

额设恩加工食共银九十六两
,

每年只给钱二十千
。

人役
、

禁卒可质
。

一
、

该县将逃户地亩擅 自变价
,

所卖银两私收人己
。

有户房书吏陈元儒
、

刘子芳
,

库吏

高灿章可审
。

一
、

该县经制书吏
,

竟令信用家人薛大兴
、

吕彭龄
、

李江等改名顶充
,

以为爪牙腹心
。

又为代考职衔
,

冒滥名器
。

一
、

该县引见时奏明
,

曲阜县知县比照各州县例
,

不得置买本 县 田 产
。

等 因
。

钦 遵 在



案
。

而该县首先犯铸
,

承变原任大学士眯鹏卿在曲人官产业内
,

有城隆声街房一所
,

原系该县
}日业

,

卖与张处
,

当时得价银五百余两
。

嗣因人官
,

该县只估价银三百两
,

托子弟出名
,

硬

行买回
。

又将张鹏稠之苗孔庄
、

防上庄二处地亩
,

亦托子弟出名
,

减价硬买
,

以致赔 项不

敷
。

有张鹏聊之孙张勤辅
、

张勤政等可讯
。

一
、

该县纵容刑房总吏陈辅公
,

家人吕彭龄等包揽娟妓
,

该县亦自包土娟温李氏
、

揖留

署内
,

生有子女
,

与阳谷县知县梁坦结为姻亲二梁坦访系土蝎所生
,

即欲退悔
,

旋经疡故
,

其事乃寝
。

又县民孟黑之妻素行邪僻
,

该县令家人勾引入署
,

即令孟黑管理苗孔庄地亩
,

以

掩其 口
,

阖县传为丑谈
。

一
、

该县嗜赌性成
,

每有邻近州县因公到曲
,

必留署内强拉聚赌
,

令家人等轮流放头
,

,

暗中仍 自分肥
,

输赢至数百两不等
。

有该县家人等可讯
。

一
、

该县将城西官地
,

勒令吏役写立假契
,

占为 己业
,

起造花园
。

又因灌水人园
,

擅改

济运泉河
,

纤屈取水
,

阖县可证
。

一
、

该县承修少呆陵工程
,

将应行变价之旧有石料
,

勒派民车拉运回家
,

以供私家修造

之用
。

其未用石料
,

仍存城煌庙街私宅之傍
,

有工房书吏尚文元等可讯
。

以上各款
,

或窝娟聚赌
,

或刻剥侵欺
,

事事有站官蔑
,

种种俱干重典
。

皆由革职充州府

知府沈斯厚暗受馈遗
,

曲庇周旋
,

以致该县肆无忌惮
,

贪墨淫邪
,

日甚 一 日
。

臣 若再 为姑

容
,

罪实滋大
。

仰请皇上将曲阜县世职知县孔毓据革职
,

救下抚臣
,

与案内有名犯证一并严

审究拟
,

庶国法伸而吏治咸知警惕矣
。

恭像命下之日
,

臣照例摘印看守
,

委员署理
。
其有无

未完经手钱粮事件
,

容臣咨明抚臣查核题报
。

臣谨缮折参奏
。

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

臣谨奏
。

户部侍郎周学健为孔坡据首告应不准行并幼旨严切训饰孔广票事奏折

乾隆六年九月十六 日①

户部侍郎臣周学健谨奏
,

为密折奏闻事
。

臣于乾隆六年九月初七 日
。

接准刑部 咨 文 一件
,

查系衍圣公孔广架参奏曲阜县世职知

县孔毓据贪纵败检等款
,

奉旨令臣严审定拟具奏
。

等因
。

钦此
。

臣即日钦遵羞员提拿案内人

犯赴省究审
,

并咨会衍圣公暨山东巡抚在案
。

兹于十一 日
,

接到曲阜县世职知县孔毓据九月

初八日封发用印揭帖
,

肿列衍圣公孔广架婪受赃私各款
,

呈报到臣
。

臣查定例
,

官员将伊列款纠参之后
,

乃将上司列款首告者
,

将所告之 处 不 准 行
,

仍交

部治罪
。

等语
。

今衍圣公孔广桨纠参孔毓据
,

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奉旨革职究审
,

于九月初七

日行知到臣
。

乃孔毓据于初八 日列款通揭部科
,

且查其揭内自言
,

闻衍圣公有已经列款纠奏

之语
,

其为探知纠参发审之后
,

故行首告
,

情节衫著
。

况查揭内称
,

因伊于雍正四年圣公家

人胡嗣信说情不允
,

咆哮公堂
,

被伊通详罚银修城
,

是以怀恨纠参
。

等语
。

查孔广架雍正九

年始行袭封
,

雍正四年间系广荣之祖传铎袭封
,

事隔两代
,

何至以细故怀恨至今
,

复行纠参
,

其为握饰
,

更 自显然
。

臣伏思
,

本朝尊崇至圣
,

旷典殊荣
,

超越前古
。

衍圣公 自应益矢敬慎
,

仰报国思
。

今孔

镜据所揭情由
,

虽属参后具揭
,

例不准行
,

然使衍圣公孔广架平素果能 整躬抵行
,

屏 绝费

缘
,

严率属下人等
,

毋许依藉声势
,

营私舞弊
,

派累小民
,

实无警议之处
,

孔毓据即欲列揭
,

亦何以为词
。

物必先腐也
,

而后班生之
。

况孔毓据见闻甚近
,

亦未必全属子虚
,

臣实不能保



其必无此事
。

如果所揭有据
,

是孔广桨不惟有负圣朝尊崇之典
,

抑且有站至圣家声
。

按其情

事
,

固应推究以彰国常
。

第臣窃思
,

衍圣公纠参一贪污世职
,

致被攻汗赃私
,

千犯宪典
,

岂惟于政体有碍
。

撰之

我皇上阐扬圣教
,

保全后裔之至意
,

亦稍有未谦
。

以臣愚见
,

似宜将孔毓据所揭
,

照因参首

告之条
,

立案不行
。
至衍圣公孔广梁

,

或有营私扰 民之处
,

仰请皇上严切训伤
,

伸其痛加俊

改
。

其有应行禁革者
,

救下该部查明
,

实力禁革
。

如此
,

即于国法无枉
,

亦于保全圣裔之道

无损
。

臣因孔毓据贪纵一案
,

现奉谕旨交臣审理
,

今孔毓据一揭
,

按其月 日
,

明 知 系 参 后 首

告
,

甚有关于政体
,

臣愚见所及
,

不敢不直陈于圣主之前
。

谨抄录孔毓据原揭
,

缮折密奏
。

臣言是否有当
,

伏乞皇上睿鉴训示施行
。

谨奏
。

乾隆六年九月十六 日奉朱批
:

大学士等密议具奏
。

钦此
。

注
:

①原件无具奏 日期
,

此为朱批 日期
。

附
:
曲卑世职知县孔敏据为衍圣公孔广奈千背国宪刹民乱宗 , 揭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 日①

充州府曲阜县世职知县孔毓据呈
,

为世爵甫爵卖 官
,

乱 宗 剥 民
,

欺君 周上
,

万 民含

恫事
。

钦惟圣朝尊崇至圣
,

思及苗裔
,

袭封公爵
,

待以殊礼
,

自宜守道崇德
,

读书好学
,

以遵

祖训
,

以答国恩
,

不谓卖官弩爵
,

贪财纳贿
,

剥民乱宗
,

鱼肉户丁
,

井髦王章
,

蔑弃圣教
.

如今之衍圣公孔广架者
。

查曲阜县世职知县一员
,

向例系衍圣公保题授职
。

该员因以恩出圣公
,

莫不曲意阿腆
。

凡民间一切户婚田产等事
,

贿求圣公
,

辄令家人严谕县令
,

是非倒置
,

曲直莫分
,

是以曲邑

向有无天之谣
。

毓据于雍正三年范任之后
,

自念保题之权虽操 自圣公
,

而大廷授职
, J

恩出世

宗宪皇帝
。

毓据痛曲邑居民受衍圣公茶毒已
.

久
,

立意不听一情
,

不受一嘱
。

雍正四年
,

圣公

家人胡嗣信
,

因说情不允
,

咆哮县堂
,

经毓据通详前抚
,

从宽罚银三千
,

修理城垣结案
。

圣

公知毓据志不可夺
,

嗣后亦不敢以枉法千求
,

中心含恨已非一旧
。

毓塘凡于督抚菠任之始
,

即将衍圣公劣迹肪列具察
,

督抚每以圣裔世爵
,

例无处分
,

曲为优容
,

现有毓据察明原察可

查
。

今于九月初五 日
,

衍圣公朝贺万寿旋里
,

扬言曲令我己列款参奏
,

看其能再作威福否
。

毓据闻之不胜骇异
。

伏念毓珊居官一十七载
,

如果平日贪戮
,

历任督抚 自当早为核参
,

何仪

衍圣公越姐搜求
。

即圣公参奏果真
,

亦应静候俞旨
,

何得窃朝廷之柄
,

泄报复之忿
。

倘衍圣

公此言属虚
,

毓据不能任其枉纵
,

甘受挟制
, 倘其言果实

,

若不于此时彰其劣迹
,

则解任之

后
,

微言不能上达九重
。

合将衍圣公种种劣款揭报
,

仰恳据情题奏
,

并将毓据解任质审
,

以

彰国宪者也
。

所有劣迹开列于后
。

一
、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三 日
,

奉世宗宪皇帝特设圣庙三品执事官二员
,

四品执事官四员
,

五品执事官六员
,

七品执事官八员
,

八品
、

九品执事官各十员
,

着衍圣公于孔氏子孙内
,

选

择人品端方
、

威仪娴雅者
,

报部充补
,

每年各给傣银二十两
。

世宗宪皇帝尊崇 先师
,

至优至

握
,

而衍圣公则视为奇货可居
。

三四品执事官
,

补授者均系近房
。

五六品以下
,

则借部 费名

色
,

每员自三四百两至百余两不等
。

该员等以无异捐监
,

藉以荣身
,

多 被 欺诱
。

十 二 年 以

来
,

侵贪不下数万金
。

以朝廷尊崇之盛典
,

为衍圣公贪麟之常业
。

现有执事官孔传煦
、

孔衍



渭等可证
。

一
、

圣庙设有管勾
、

典籍
、

司乐等官
,

管勾则催收祭租
,

典籍则专司钦赐书籍
,

司乐则

执掌音律
,

遇有缺出
,

然后咨补
,

非若别项官职
,

宜置设多员也
。

而衍圣公不特咨补现任各

员受贿授职
,

复借候补名色
,

广收捐纳
。

以衍圣公印札咨行各省督抚府县
,

每一札 自四五十

两至一二百不止
,

致令市井小人蟒服冠盖
,

俨同现任职 员
。

污名器而营货财
,

莫此为甚
。

现

有各省督抚府县咨文可查
。

一
、

会典开载
,

四氏学教授
,

许衍圣公遴选异姓贡举题授
。

今衍圣公不遵成宪
,

将嫡亲

堂弟孔广棣朦混题补
。

查孔广棣年未二十
,

学问未优
,

谬膺秉铎之任
。

是衍 圣 公 之 狗 私 欺

君
,

此其彰明较著者也
。

一
、

衍圣公向设门官等员
。

拷掠百姓
,

经前任两广总督孔毓询参革
,

今复设立启事官名

目
,

遇事生凤
。

现系家丁赵发苞承充
。

雍正十三年
,

衍圣公入京
,

有旗人赵六
、

赵七
,

在于

新庄地方
,

访知五品执事官孔毓惊系衍圣公近房
,

许银六百两
、

马四匹
,

求 衍 圣 公 咨 部 出

旗
。

毓徐不允
,

赵六
、

赵七即与赵发苞联宗
,

贿赂圣公
,

改姓孔氏
,

更名衍俊
,

咨部出旗
。

奉部伤驳
。

赵六等于乾隆五年十一月潜住曲邑
,

与赵发苞朝夕往来
。

毓徐斥责其非
,

赵发苞

反将毓徐殴辱
,

察明圣公
,

将毓徐咨革执事官
。

经毓徐具控
,

当经毓据通详
,

将赵七父子递

解归旗
。

此衍圣公之婪贿乱宗
,

营私周上
,

现有孔毓徐供原卷可凭
。

一
、

丁银摊入地亩
,

永免加派
,

此盛世体恤万姓之 良漠
。

而衍圣公不遵俞旨
,

仍于各户

均派丁银
,

每丁纳大制钱一百二三十文不等
,

以致各户不得与平民一体共沾皇仁
。

复藉编审

户丁
,

择殷实之子弟容止端好者
,

逼令为奴
。

各户惧恐
,

馈送礼物
,

费至四五百金不止
。

且

复审查无时
,

动即梢索
,

以至各户怨声载道
。

查圣公户人不下数万人
,

每年逼索
,

不饱不休
。

现有各户人可证
。

以上各款
,

大则干背国宪
,

细则剥民乱宗
,

嗜利忘义
,

废公狗私
,

种种恶迹
,

此毓据所

亲知灼见者
,

如一字涉虚
,

愿甘反坐
。

为此
,

列款具揭
。

注
:

原抄录件无具文 日期
,

此为据户部侍郎周学健九月十六 日奏折所补封发 日期
。

大学士鄂尔泰等为议复孔毓据 因参首告拟不准行并请旨训饰孔广结事安折

乾隆六年九 月二十四 日①

大学士
·

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

为遵旨议奏事
。

户部侍即周学健密奏曲阜县革职知县孔毓据列款通揭衍圣公孔广菜一折
,

奉朱批
:

大学

士等密议县奏
。

钦此
。

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杭奕禄等据揭奏闻一折
,

奉旨
:

大 学 士 等 一并议

奏
。

钦此
。

查定例
,

官员被参之后
,

乃将上司列款首告者
,

将所告之处不 准 行
,

仍 交 部 治 罪
。

等

语
。

衍圣公孔广架于八月二十七 日列款参奏孔毓据贪纵败检
,

奉旨革职究审在案
。

乃孔毓据

于九 月初八 日始行揭告
,

指称孔广架因雍正四年家人胡嗣信说情不 允
,

怀 恨 已非一 日
。

等

语
。

查雍正四年尚系广架之祖传铎袭封
,

事隔十余年
,

世经两代
,

以为 怀恨 纠参
, 显 属 控

饰
。

且其揭内自言
,

闻圣公有已经参奏之语
,

明系探知被参
,

挟仇反噬
,

此 风 断不 可长
。

应照因参首告之条例
,

不准行
。

其左都御史杭奕禄等奏请交与侍郎周学健察审之:处
,

应 毋

庸议
.



但孔毓据揭孔广架充补执事等官
、

题补四氏学教授及私没启事官名 目
,

违例营私各雄
,

未必尽出无因
。

侍郎周学健有仰恳皇上严切训伤
,

体某俊改之请
。

臣等细 按 情事
,

固 应推

究
,

但撰之我皇上尊崇至圣
、

保全圣裔之盛心
,

稍有未谦
。

应如该侍郎周学健所奏
,

仰请皇

上严加训伤
,

惮其读书低行
,

动遵礼法
。

凡有题补员缺
,

屏绝食绿
,

一秉至公
。

所有空衔札

付
,

遵例停止
。

务期整躬率下
,

教导族人
,

以承先圣诗书之泽
,

无负皇上教诲成全之意
。

至

四氏学教授有训士之责
,

如果孔广棣年才弱冠
,

学问未优
,

应令会同该巡抚
、

学政
,

另行拣

选题补
。

至丁银摊入地亩
,

久经奉旨遵行在案
。

今揭内称孔广架仍于各户均派丁银一款
,

事

关私征扰民
,

所当严行禁革
。

应交该省巡抚逐一清查
,

如果有私派情弊
,

速即查禁厘革
,

以

除民累可也
。

臣等愚见如此
,

伏候圣训
。

谨奏
。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 四日奉旨
:

依议
。

钦此
。

注
:

①原件无具奏 日期
,

此为朱此 日期
。

贵州道监察御史孙涌为曲卑孔氏世袭知县不宜裁撤事奏折

乾隆六年九 月二十八 日①

协理陕西道事
,

贵州道监察御史臣孙翻谨 奏
,

为 旧典不 宜 更 张
,

敬抒 愚 捆
,

仰 乞 睿

裁事
。

臣办事台中
,

见御 史卫廷璞请裁曲阜县世袭知县一折
,

现奉谕旨
,

交大学士九卿议奏在

案
。

查卫廷璞因衍圣公孔广架列款纠参曲阜县知县孔锐据
,

及孔毓据亦具揭孔广架各款
,

是

以议裁世袭曲阜
.

知县之职
,

另给他衔
,

或增中额
,

原属填重名器
,

保全圣裔之心
。

折内所指

诸弊
,

亦情事所必有
。

然臣尚有一得之愚
,

聊备自莞
,

不敢不敬陈其说
。

夫曲阜世职
,

由来旧矣
。

撰其设官之初
,

诚以崇报礼隆
,

爱及苗裔
。

故 大宗既 秩 以 上

公
,

犹复以博士
、

知县等官惠逮支庶
。

且孔门族里
,

即以其宗治之
,

意至涅也
。

我皇上崇儒

重道之诚
,

超越千古
,

尊礼先师
,

恩施孔氏
,

规制辉煌
。

仪文稠叠加
,

多于成格之外则有之

矣
,

其于旧例所循
,

稍就裁减
,

则未之见也
。

往者
,

御史陶正靖风闻孔广茱纳贿情弊
,

请将

孔庙执事官遇有事故
,

停止充补
,

圣意深远
,

迄未允行
。

夫以豆迭之司
、

骏奔之末
,

创自迩

年
,

尚弗轻改
,

况于曲阜之宰
,

所从来久远
,

孔氏子孙
,

世世守之者乎
。

今 孔 毓 据 数 货 不

法
,

负国典而陨家声
,

坐是落职
,

亦罪在孔毓据耳
。

若遂不为孔族谋而削其世袭之色
,

纵别

予一衔
,

章服犹在
,

量增中额
,

荣路有梯
,

而与其辗转以成改制之名
,

固不若宽容以存由旧

之实矣
。

且夫以一人之不才
,

而概遗同姓
,

以一时之不便
,

而顿革前规 非所以劝孺风昭令

典也
。

况曲阜世职
,

系衍圣公会同山东抚臣保题引见补授
,

遇大计年分
,

仍与抚臣会核
。

使克

勘其任则留之
,

其弗克勘则罢之
。

小或姑示以优容
,

大必不免于罪斥
。

为官而择人可也
,

为

人而废官
,

何遮尔哉
。

自古王侯将相
,

其后嗣骄淫失度
,

类缘恩泽太过
,

稍示裁损
,

犹足曲

全令名
。

卫廷璞所陈
,

志在救弊
,

岂日无补
。

然而万世之师
,

余庆何尽 非 常
,

食 报 不 嫌 过

优
。

以孔子大圣人之灵
,

而加以班代推恩之厚
,

一官一邑
,

犹将庇赖其子孙
,

恐非常例所得

拘
,

新条可眯易也
。

臣职司言路
,

苟有管窥
,
皆得条上

。

窃谓曲阜县世袭知县
,

宜仍旧贯
,

不必速裁
。

伏祈

皇上睿鉴
,

救议施行
。

谨奏
。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八 日奉朱批
: 大学士九卿一并议奏

。

钦此
。

注
.

①原件无具奏 日期
,

此为朱批 日期
。

刑部侍郎周学诊为曲卑世袭知县谈以浙西孔氏南宗补授 . 决折

乾魔六年十月十八日

刑部侍郎臣周学健谨奏
,

为敬抒末议
,

仰祈采择事
。

臣阅邸报
,

见御史卫廷璞请裁曲阜县世袭知县一折
,

又御史孙颧请仍留世袭知县一折
,

均蒙皇上交大学士九卿议奏在案
。

臣伏思
,

曲阜知县
,

孔氏世袭以治其家人
,

非直以知县 一

职为录用孔氏支庶之地
,

盖示尊崇至圣
,

下逮苗裔
,

亦加别异
。

如本朝八旗驻防
,

必设理事

满员以治之
,

而不统于地方汉员也
。

御史卫廷璞 因孔毓据一人
,

遂欲更张成宪
,

是何异因噎

而废食与
。

况曲阜知县即使改归部选
,

岂保尽属贤员
。

设膺斯任者
,

或惕于圣公之势
,

隐怀

瞻顾之情
,

更有枉法循私如孔毓据所为者
,

又将何以处此
。

诚如御史孙颧所言
,

宜为官而择

人
,

不当为人而废官也
。

惟是孔氏支庶
,

世居曲阜
,

戚党姻娅
,

遍满 邑中
,

庐舍田园
,

分布

郊内
,

加以推择出 自圣公
,

私恩易于相市
。

为亲则废法
,

为法则废亲
。

如御 史 卫 廷璞 所言

者
,

亦事所或有
,

势所必至
,

自应熟筹两全之道
,

以免牵制之私
。

臣谨按
,

阔里志载
,

至圣袭封四十八代孙端友者
,

当宋高宗南渡时
,

息从至浙
,

立庙三

衙
。

终宋之世
,

袭封皆在于衙
。

本朝康熙四十一年酌复旧制
,

授孔兴镰为五经博士
,

世世承

袭
,

是为孔氏南宗
。

北宗则端友之弟端操
,

世居于鲁
,

袭封上公
,

至今勿替
。

是三衙孔氏实

为至圣大宗
。

以臣愚见
,

莫若将曲阜世职知县
,

改归南宗孔氏承袭
。

南宗世居浙西
,

于阜邑

既无戚党姻娅
,

亦无庐舍田园
。

遇应选之时
,

听在衙宗族同世袭博士
,

推择 支 庶 中 品 行 端

廉
、

人才出众者数人
,

举报浙江巡抚
,

会同学政拟定正陪
,

送部引见录用
。

其衍圣公保举录

用之处
,

永行停止
。

嗣后一切计典举劫及遇员缺时
,

暂委博士等官署理
,

均 听 山东 巡抚主

政
,

亦不必会同衍圣公
,

致启嫌疑
。

世职知县亦不得在阜置立产业
,

结缔姻亲
,

违者参处
。

如此
,

则戚党之牵制既可免
,

即圣公亦无从市恩挟制
。

而以南宗孔氏宰制北宗孔
,

仍不失以

宗治之之义
,

事属两全
。

至北宗孔氏既袭封公爵
,

又有博士
、

学正
、

学录
、

执事官不下数十

员
,

南宗孔氏止博士一员
,

世袭知县永归南宗承袭
,

亦属均平
。

臣备员卿贰
,

例得与议
。

因奉命在东录审事件
,

既有愚昧之见
,

不 敢缄 默
,

谨 缮 折具

弃
,

伏候皇上采择施行
。

谨奏
。

茬隆六年十月二十二 日奉朱批
:

示有如是陈奏者
,

大学士等自有公议也
。

钦此
。


